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6.6 医疗卫生保障

县、 乡镇两级政府应当加强急救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， 配备

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、 技术、 设备和人员，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应

对事故的救治能力。 非煤矿山企业针对本企业可能发生事故的类

别，加强员工自救、 互救技能培训，最大限度降低突发事故造成

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6.7 基本生活保障

7 预案管

事发地乡镇负责做好受事故影响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，

保障被转移人员和救援人员所需的食物、 饮用水供应，提供临时

居住场所及其他生活必需品。

理

7. 1 培训与宣传

县有关部门 (单位)、 各乡镇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培

训制度，针对本行业领域、 本辖区特点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应急预

案的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。

非煤矿山企业应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宣传培训，普

及广大从业人员避险逃生、 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，提高从业人员

应急救援素质和能力，有效防范因施救不当导致伤亡扩大或发生

次生事故。

7.2 预案演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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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.2 责任追

(3) 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， 实施效果显著的；

(4) 有其他特殊贡献的。

究

在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 按照法律、 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对

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； 其中，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

命的其他工作人员，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处分； 属

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 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

以处罚； 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( 1)不按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， 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；

(2) 不按照规定报告、 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；

( 3) 拒不执行事故应急预案，不服从命令和指挥，或者在应

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；

(4) 盗窃、 挪用、 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；

(5) 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；

(6) 散布谣言， 扰乱社会秩序的；

(7 ) 未经授权， 擅自向媒体提供涉及事故成因、 责任等相关

敏感信息的；

(8) 有其它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。

8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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